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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275        证券简称：梅安森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9-006 

 

重庆梅安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修改重庆诚瑞通鑫物联网科技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有限合伙协

议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    重庆梅安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梅安森”或“公司”）于 2019

年 1月 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修改重庆诚瑞通

鑫物联网科技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诚瑞通鑫”或“合伙企业”）有

限合伙协议的议案》，董事会同意对《重庆诚瑞通鑫物联网科技合伙企业（有限

合伙）有限合伙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《有限合伙协议》”）有关内容进行修改，现将

相关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《有限合伙协议》修改的基本情况 

公司全资子公司梅安森中太（北京）科技有限公司持有合伙企业 33.47%

的股份，现经合伙企业全体合伙人友好协商，拟对合伙企业的《有限合伙协

议》有关内容进行修改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（一）第 1.3 条修改为： 

1.3 主要经营场所地址：重庆市渝北区金开大道西段 106 号 11 幢 3 楼 1

号房 B2-2 

（二）第 2.1 条修改为： 

2.1 经营范围 

物联网技术研发、技术咨询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

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。 

（三）第八条修改为： 

第八条  收益分配、亏损分担方式 

8.1利润分配 

8.1.1 合伙企业存续期满或者所投资项目全部退出的，合伙企业的利润

分配方案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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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）分配甲方（备注：系指吴刚）、乙方（备注：系指梅安森中太（北京）

科技有限公司）及丙方（备注：系指董小正）实缴出资本金； 

2）合伙企业收益，由甲方、乙方及丙方按照实缴出资比例进行分配。 

8.2 债务承担与亏损分担 

8.2.1 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本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有限责

任，普通合伙人对本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。 

8.2.2 合伙企业经营期间产生的亏损，由甲方、乙方及丙方按照实缴出

资比例分担。 

    二、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修改合伙企业《有限合伙协议》有关内容，系合伙企业全体合伙人协商

决定，修改后，合伙企业的收益分配、亏损分担方式均按各方实缴出资比例分担。

本次修改合伙企业《有限合伙协议》对公司经营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，同时提

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三、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

公司独立董事认为：公司本次修改重庆诚瑞通鑫物联网科技合伙企业（有限

合伙）有限合伙协议已履行了必要的法定程序，会议的审议及表决符合《公司法》

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况。综上所述，

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本次修改重庆诚瑞通鑫物联网科技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有限

合伙协议的事项。 

四、备查文件 

1、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

2、独立董事意见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重庆梅安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事 会 

2019年1月4日 




